附件2
《石台县激励村集体经济发展奖励指导意见（试行）》（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安徽省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推深做实“百千万”工程扎实开展“六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和《池州市集体经济领导小组关于印发抓实“六项行动” 推动发展新型村级集体经济“兴村”工程的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强化激励考核，激发发展动力，不断激发基层干部发展新型村级集体经济内生动力。
二、起草过程
集体经济办6月上旬起草了《石台县激励村集体经济发展奖励指导意见（试行）》初稿。
三、主要内容
根据村集体经营性收益年度增加和保持情况，设立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绩效奖、基本奖和一次性奖。
（1）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绩效奖。指年度村集体经营性收益达到10万以上，且增长较大的村（年度收益增量超过2万元），根据集体经济发展工作考核结果，按当年度村级集体经济收益增量的20%比例奖励村干部。
（2）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本奖。指集体经营性收益在5万以上（含5万元），且保持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益总量不减的村。
1、村集体经济年经营性收益总额在5万元以上的，按不超过村干部年基本报酬的30%给予奖励。
2、村集体经济年经营性收益总额在10万元以上的，按不超过村干部年基本报酬的40%给予奖励。
3、村集体经济年经营性收益总额在20万元以上的，按不超过村干部年基本报酬的50%给予奖励。
4、村集体经济自主（村两委干部以村集体名义领办、创办公司或合作社，组织、主导生产经营或销售，非发包、租赁、出售村集体资产）年经营性收益在10万元以上的，在第2、3款规定奖励之外，可按不超过自主经营性收益的20%给予村干部奖励。
原则上年度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本奖奖励资金发放的总额不得超过村集体经济年经营性总收益的30%，总量不超过20万元。
（3）对村集体经济年经营性总收益首次达到50万元以上的村，给予村干部一次性奖励5万元；对村集体经济年经营性总收益首次达到30万元以上的村，给予村干部一次性奖励3万元;对村集体经济年经营性总收益首次达到20万元以上的村，给予村干部一次性奖励2万元。
（4）  奖励对象。指对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出突出贡献的村干部，不包括选派干部、挂职干部、选调大学生村官。
（5）科学分配奖励资金。除按村干部年基本报酬比例计提之外的奖励资金，原则上奖励村“两委”正职每人不超过奖励资金的30%（“一肩挑”的不超过奖励资金的40%）；其他村干部根据发展集体经济绩效大小由所在村自行研究确定，要统筹考虑当年正常离任的村干部在村工作时间及贡献大小等情况，合理制定分配方案。
其他条款（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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